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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将实施差异化分红方案，即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元（含税），即派发现金红利0.7元/股

（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滚存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2023年度不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目前，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数量为69,707,300股，拟按公司总股本6,565,755,139

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数后的股份数量6,496,047,839股为基数进行计算，本次拟分配现金

红利总额为4,547,233,487.30元（含税），占公司202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87.90%。 

2021年-2023年，公司实施现金分红金额合计13,169,521,706.01元（含公司实施股份回购所支

付的金额），占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供普通股股东分配利润的199.04%，已满足并超过相关制度有

关现金分红比例的规定及公司现金分红承诺约定。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广汇能源 600256 广汇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阳贤 李雯娟 

办公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华北

路165号中天广场27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

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

场26层 

电话 （0991）3762327 （0991）375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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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zqb600256@126.com zqb600256@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能源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而能源安全则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

成部分，当前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加速调整演变，作为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如何挖掘

增产增供潜力，有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成为我国能源发展的首要任务。国家《扩大

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中明确强调“优化建设蒙西、蒙东、陕北、山

西、新疆五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推进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和车船液化天然气加注站

规划建设”。未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占据主导

地位。 

2023 年作为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

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夯实化石能源兜底保障基础，着力增强能源供给弹性和韧性，有

序推进能源产业现代化升级，充分发挥能源稳投资促增长的重要作用，为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成为关键。2023 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提出，我国要全力提

升能源生产供应保障能力，发挥煤炭兜底保障作用，加快实施“十四五”煤炭规划，

积极推进智能化煤矿核准建设，推动在建煤矿尽快投产达产，全面增强煤炭安全增产

保供的能力和韧性；推动煤矿、油气田和新能源融合发展。 

2023 年，国内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向纵深推

进，全国能源供需总体平稳有序。我国原煤、原油、天然气产量稳步提高，经国家统

计局初步核算，2023 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 48.3 亿吨标准煤，较上年增长 4.2%；工业

用能整体延续增长态势，国内成品油市场需求恢复性增长，煤炭、天然气市场消费量

较快增长。 

（行业所涉信息摘自国家能源局、统计局、卓创资讯、Wind 资讯等公开资讯，

仅作参考。） 

 

1.天然气业务 

天然气是一种优质、高效、清洁的低碳能源，是能源供应清洁化的最现实选择。

随着我国加快推动能源结构转型，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不断提速，天然气产业正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2023 年以来，国家《关于进一步深化石油天然气市场体系改革提升油

气安全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和《加快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等政策的出台，将有效促进天然气资源自由流动和市场竞争，助

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2023 年，全球天然气市场缓慢复苏，供需基本面趋于宽松，库存、气温等因素影

响导致全球天然气消费“底气”不足，受地缘政治和供应链风险扰动，全球主要市场天

然气价格高频宽幅震荡，价格同比大幅下移。东北亚 LNG 全年均价 16.13 美元/MMBtu，

同比下降 52.91%。 

国内受益于经济持续恢复向好、扩内需政策效果不断显现等因素，天然气消费恢

复向好。据国家统计局、发改委公布数据，2023 年国内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3945.3 亿

立方米，同比增长 7.6%。其中天然气产量 2324.3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5.6%；天然气

进口量 1679.58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9.9%。国内 LNG 出厂均价 4861.48 元/吨，同比

下降 28.38%。 

进入 2024 年，全球 LNG 或将进一步回归理性，价格中枢仍存下行预期。但受检

修、运输、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 LNG 价格或出现阶段性宽幅震荡局面。中国天然气市

场具备较强的周期性增长韧性，随着国内经济景气度回升仍将支撑天然气市场持续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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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车用需求、公共服务和发电用气仍将成为重要支撑。 

 

  

       图 1：中国天然气月度表观消费量               图 2：中国 LNG 重卡月度销量 

 

2.煤炭业务 

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和重要工业原料。近年来，我国煤炭行业供给质量稳步提

升，优质产能得到有效释放，煤炭有效发挥了“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长期来

看煤炭仍然是我国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根基。国家能源局发布

的《2023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指出，有序推进煤矿先进产能核准建设，推动在建煤

矿尽快投产达产，增强煤炭增产保供能力。 

2023 年，全球煤炭产业发展及贸易流向发生深刻变化和格局重塑，亚太市场对世

界煤炭贸易的拉动作用进一步显现。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主要资源国煤炭产量保持

高位、天然气价格回归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部分国家对煤炭的需求有所回落，叠加供

应相对充足、物流费用回落等因素，国际煤炭价格呈现弱势运行。2023 年末，澳大利

亚纽卡斯尔港 5500 大卡动力煤离岸价 94.35 美元/吨，同比下降 31.38%；印尼加里曼

丹港 3800 大卡动力煤离岸价 46.8 美元/吨，同比下降 35.89%。 

2023 年，我国经济企稳回升，支撑煤炭需求继续增加，在煤炭保供工作推动下，

煤炭产能持续释放，但整体增速同比放缓，全年煤炭产量 47.1 亿吨，同比增长 3.4%，

较去年同期收窄 7.1 个百分点；煤炭进口大幅增长，进口煤炭约 4.74 亿吨，同比增长

61.8%；市场供需形势有所改善，社会主要环节存煤处于高位，煤炭价格中枢整体回

落，国内煤炭秦皇岛 5000 大卡动力煤全年平仓均价 847.57 元/吨，同比下降 18.79%。 

2023 年原煤产量超亿吨省份共有 7 个，其中，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四省份

原煤产量占全国的 81.3%。目前，新疆已成为我国煤炭生产力西移的重要承接区和战

略性储备区，在国家能源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2023 年新疆煤炭优

质产能加速释放，全区煤炭产量 4.57 亿吨，同比增长 10.7%，增速位居主要产煤省区

第一；疆煤外运突破 1 亿吨，已经成为全国煤炭供应新的增长极。 

2024 年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将拉动能源需求增长，煤炭需求有望实现平稳增长，而

供给弹性偏弱，煤炭安全生产面临一定挑战。在平衡保供和安全生产过程中，供给阶

段性扰动预期仍存，不排除出现阶段性供需趋紧局面，预计国内煤炭价格在相对偏高

水平波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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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2023 年煤炭产量增幅走势图        图 4：2019-2023 年煤炭消费量走势图 

 

3.煤化工业务 

基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国情，为缓解原油和天然气的进口压力，煤化

工已成为国内化工行业的重点发展领域，正在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方向迈进，

产业集聚化、园区化、基地化、规模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提出，稳妥推进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山西晋北、新疆准东、新疆哈密等煤制

油气战略基地建设，建立产能和技术储备。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煤制油、煤制气、煤（甲醇）制烯烃、煤制乙二醇产能分别达到 931 万吨/年、

74.55 亿立方米/年、1872 万吨/年、1143 万吨/年。 

甲醇：甲醇是结构最为简单的饱和一元醇，是无色有酒精气味易挥发的液体。甲

醇下游应用广泛，可用于生产烯烃、甲醛、二甲醚、冰醋酸以及溶剂、燃料等多个领

域，是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材料之一。其中煤（甲醇）制烯烃消费占比高达 50%以上，

占据绝对主力，得益于新兴材料的发展，BDO、氯化物以及碳酸二甲酯等小众下游行

业，未来的需求将持续处于扩张状态。截至 2023 年底，我国甲醇总产能约 10801 万

吨，同比增加 6.19%；产量 7877.32 万吨，同比增长 3.36%；进口量约 1455.29 万吨，

同比增长 19.35%；下游需求量 9336.24 万吨，同比增长 5.82%。 

2023 年，受国家政策影响，国内甲醇供需增速有所放缓，甲醇行业处于阶段性供

大于求的市场格局，全年甲醇价格先跌后涨，整体有所回落。2023 年甲醇期货全年均

价为 2414.77 元/吨，同比下降 10.42%。 

2024 年国内经济增速 5%的发展目标下，国内经济持续修复将为甲醇下游需求增

长带来一定支撑。同时，随着部分经济体可能进入降息周期，全球经济有望逐步修复，

预计 2024 年甲醇价格重心或将持稳运行。 

煤焦油：煤焦油是煤干馏过程中得到的一种高芳香度的碳氢化合物的复杂混合

物，中温煤焦油是由煤经中温干馏而得的油状产物，用于制液体燃料和化学工业原料

等。国内中温煤焦油产能整体呈上涨趋势，随着煤焦油加氢项目的兴起，中温煤焦油

也从低廉的烧火油，逐步转变为生产成品油的重要原料。截至 2023 年底，我国中温

煤焦油总产能约 1572 万吨，同比增加 9.02%；产量 682 万吨，同比下降 0.73%；下游

消费量 769 万吨，同比下降 9.91%。 

2023 年国内中温煤焦油价格整体呈高开低走态势，价格同比虽有回落，但仍维持

在 5 年内高位。隆众资讯数据显示，陕西市场（密度 1.04-1.05）全年均价为 3835.78

元/吨，同比下降 13.04%。 

预计 2024 年，新疆部分装置投产，煤焦油产量将有所增加，下游加氢企业受国

际油价高位震荡支撑，开工积极性或有所提升。在供需双增格局下，国内中温煤焦油

价格或将以区间偏强震荡运行为主。 

乙二醇：乙二醇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和战略物资，我国约 95%的乙二醇用于生产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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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以石油为基础原料的合成纤维约占 90%，生产原料高度依赖石油资源，而我国石

油对外依存度高达 70%。基于我国“富煤、缺油、少气”的能源结构，开发利用煤化工

保障化纤原料的供应，是保障化纤产业安全的一种有效途径。推动化纤原料多元化，

实施煤基化纤原料示范工程意义重大。 

截至 2023 年底，我国乙二醇总产能约 2497.2 万吨，同比增加 15.22%；产量 1345.64

万吨，同比增长 20.94%；进口量约 714.8 万吨，同比下降 4.83%；下游消费量 2357.56

万吨，同比增长 14.02%。2023 年，乙二醇延续供需宽松格局，价格重心有所下移，

华东乙二醇全年均价 4084.42 元/吨，同比下跌 10%。 

预计 2024 年乙二醇在原油相对高位成本支撑以及供需结构改善的基本面因素推

动下，乙二醇市场价格将维持宽幅震荡运行，价格重心存小幅上行预期。 
 

  

  图 5：2012-2023 年中国甲醇产能增速变化图    图 6：2019-2023 年乙二醇产能变化图 

 

4.绿色能源业务 

①二氧化碳捕集（CCUS）及驱油 

CCUS 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技术组合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近年

来，我国高度重视 CCUS 技术发展，相关技术成熟度快速提高，系列示范项目落地运

行，呈现出新技术不断涌现、效率持续提高、能耗成本逐步降低的发展态势。《“十四

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将 CCUS 技术作为重大示范项目进行引导支持，

未来 CCUS 技术在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将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二氧化碳驱油一是可以帮助煤化工企业降低碳排放，腾出环境容量指标；二是可

以提高区域油气田的油气采收率，实现油田增产增效的同时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三是

可以替代现有的水驱工艺，实现节水，生态效益显著。 

《中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年度报告（2023）》指出，随着碳达峰

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建立，我国已发布 70 余项与 CCUS 相关的政策文件，CCUS 政

策体系初具雏形；并提出，“双碳”背景下 CCUS 技术正在被重新定位，已经成为中国

碳中和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化石能源近零排放的唯一技术选择、钢铁水泥等

难减排行业深度脱碳的可行技术方案、未来支撑碳循环利用的主要技术手段；预测中

国 CCUS 减排需求到 2025 年约为 2400 万吨/年，到 2060 年将达到 23.5 亿吨/年，前景

广阔。 

②氢能 

氢能源被誉为 21 世纪最清洁能源，具有元素资源丰富、储能时间长、能量质量

密度大等诸多优点。同时氢能的应用可以广泛渗透到传统能源的各个方面，包括交通

运输、工业燃料、发电等各领域的大规模深度减碳。氢能一直被视为全球能源向可持

续发展转型的主要路径之一，氢能的利用符合我国碳减排大战略，同时有利于解决我

国能源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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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传统化石能源制氢仍是主要制氢方式，我国氢气供应量 3541 万吨，其中，

煤制氢占比 64.6%，电解水制氢占比不足 0.5%。但制氢技术正在由化石能源制氢和工

业副产氢向更清洁的电解水制氢方向过渡。由于绿电成本逐步下降，电解槽技术向更

适用清洁能源的质子交换膜方向迭代。未来，绿色能源电解水制氢实现与化石能源制

氢平价可期。 

按照发改委出台的《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到 2025 年，形

成较为完善的氢能产业发展制度政策环境，初步建立以工业副产氢和可再生能源制氢

就近利用为主的氢能供应体系。燃料电池车辆保有量约 5 万辆，部署建设一批加氢站。

可再生能源制氢量达到 10-20 万吨/年，成为新增氢能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二氧

化碳减排 100-200 万吨/年。再经过 5 年的发展，到 2030 年，形成较为完备的氢能产

业技术创新体系、清洁能源制氢及供应体系，产业布局合理有序，可再生能源制氢广

泛应用，有力支撑碳达峰目标实现。到 2035 年，形成氢能产业体系，构建涵盖交通、

储能、工业等领域的多元氢能应用生态。氢能产业链以其清洁化的优势，正处于从导

入期过渡到发展期的上升阶段，未来有望在诸多清洁能源的技术路线中脱颖而出，成

为我国实现能源清洁化的关键环节。 

 

    2023 年，公司坚持以经营业绩为导向，牢牢把握市场机遇，以“构建五大产业协

同发展新格局”为指引，坚持“以稳促进、以进固稳”工作基调，紧扣“凝心聚力、笃行

实干、守正创新、绿色发展”工作主线，全面推动精细化管理末端融合，坚定不移地

实施绿色能源发展战略，推进公司绿色、协调、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 58,563,493,722.06 元，同比下降 4.91%；实现营业收入

61,475,131,175.08 元，同比增长 3.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73,297,761.78

元，同比下降 54.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5,541,459,693.69 元，同比下降 49.9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97,701,021.75

元，同比下降 34.97%。 

 

（一）天然气板块 

 

图 7：公司天然气产业及市场布局示意图 

2023 年，在高库存、需求较为疲弱以及地缘政治影响减弱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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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气价回落明显，受此影响，国内天然气价格承压下行。公司天然气板块紧跟市场

变化，灵活调整策略，持续优化国际、国内业务。报告期内，天然气板块具体生产运

营情况如下： 

 

 

图 8：公司天然气板块产业链 

 

1.自产气方面：报告期内，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全力推进精细化管控工作，

全面实施“降消耗、保质量、增效益、促安全”的质量管控模式，科学组织设备检维

修，平衡发展技术攻关与创新，坚持通过技术革新助推降本减耗、提质增效，完成为

期 20 天年度检修，受蒸汽锅炉轮检影响，实现 LNG 产量 58,039.70 万方（合计 41.46

万吨），同比下降 19.87%。 

2.外购气方面：紧盯 LNG 市场变化，合理调整长协窗口期，创新求变激发内生动

力，与时俱进拓展国际市场，多元引进海外天然气资源。坚持实施“2+3”运营模式，

两种输气途径（液进液出、液进气出），三种盈利方式（境内贸易、接卸服务及国际

贸易），统筹安排长协、短协、现货等国际资源，做大业务规模，优化采销策略，实

现公司利润最大化。 

报告期内，广汇能源实现天然气销量合计 868,426.24 万方（合计 615.26 万吨），

同比增长 30.99%。 

 

分类 2023 年 2022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产量（万方）： 58,039.70 78,489.44 -26.05 

其中：广汇新能源公司 58,039.70 72,431.04 -19.87 

销量（万方）： 868,426.24 662,962.36 30.99 

（注：天然气销量中包括贸易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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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煤炭板块 

 

图 9：公司煤炭市场布局示意图 

 

 

图 10：公司煤炭板块产业链 

 

2023 年，矿业公司坚持以“安全生产、高效管理、绿色开采、可持续发展”为核心，

全力以赴做好区域煤炭稳产稳供工作，有序释放煤炭先进产能，“产、运、销、储”各

环节安排井然有序；坚持以“增客户、拓区域、提质量”为目标，积极挖掘新客户需求，

加速煤炭辐射区域及市场占有率；实现了公铁联发有序衔接，形成多向互济互补的煤

炭发运新格局。同时，公司持续提升“智慧矿山”建设水平，不断加大新技术、新装备、

新工艺投入力度，形成覆盖全矿各环节的安全屏障。报告期内，实现原煤产量 2,231.29

万吨，同比增长 9.13%；煤炭销售总量 3,099.46 万吨，同比增长 16.07%。 

 

分类 2023 年 2022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原煤产量（万吨） 2,231.29 2,044.64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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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煤产量（万吨） 405.80 361.66 12.21 

煤炭销售量（万吨） 3,099.46 2,670.30 16.07 

其中：原煤 2,588.31 2,284.38 13.30 

提质煤 511.15 385.92 32.45 

（注：煤炭生产、销售量不含自用煤。白石湖露天煤矿列入国家发改委保供煤矿名单。） 

 

（三）煤化工板块 

 

图 11：公司煤化工产品市场分布情况 

 

公司煤化工板块坚持产业链一体化协同发展，科学统筹技改攻坚和生产经营活

动，着眼夯实本质安全，加强内控管理，深化双防双控，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提

升。报告期内，煤化工板块具体生产经营情况如下： 

 

 
图 12：公司煤化工板块产业链 

 

1.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将安全环保摆在首位，科学统筹、合理施策，力保装置系统稳定；成立专项

小组，聚力解决瓶颈问题；坚持降本减耗、提质增效；优化研发渠道，不断突破技术

壁垒；持续强化创新内生动力，全面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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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天年度检修，受蒸汽锅炉轮检影响，实现甲醇产量 91.09 万吨，同比下降 19.13%；

实现煤化工副产品产量 31.00 万吨，同比下降 20.35%。 

 

2.新疆广汇煤炭清洁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坚持精细算账搞生产、降本增效促经营；不断优化运行工况，电耗、能耗指

标均有下降；持续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积极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向科技要效益、

以创新求发展。报告期内实现煤基油品产量 65.02 万吨，同比增长 4.40%。 

 

3.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科学统筹技改攻坚和生产经营活动；全力推进技改消缺，紧盯单耗指标，狠

抓节能降耗，顺利通过中国石化联合会组织的应用工业装置 72 小时运行考核。报告

期内，实现聚酯级乙二醇产量 12.58 万吨，同比增长 24.92%。 

 

4.新疆广汇陆友硫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紧盯国际市场，积极抢占先机；多措并举，狠抓精细化管理与生产经营，注

重提升装置生产运行效率，实现了原材料消耗新低，推动公司生产技术步入行业尖端

水平。报告期内，实现二甲基二硫醚产量 1.15 万吨，同比增长 3.50%。 

 

5.新疆广汇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抢抓市场机遇，持续优化销售及定价策略，实现了产品的全产全销、优价销

售。积极拓展进出口业务，甲醇进口业务实现“零”的突破，公司自产二甲基二硫出

口量稳中有增。报告期内，实现煤化工产品销售 269.65 万吨，同比下降 12.55%。 

 

产品名称 

2023 年 2022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产量 

（万吨） 

销量 

（万吨） 

产量 

（万吨） 

销量 

（万吨） 
产量 销量 

甲醇 91.09 111.30 112.64 138.48 -19.13 -19.63 

乙二醇 12.58 12.58 10.07 10.07 24.93 24.93 

煤基油品 65.02 68.96 62.28 66.49 4.40 3.72 

煤化工副产品 35.92 70.50 43.79 93.30 -17.98 -24.44 

二氧化碳 6.33 6.31 - - - - 

（注：销量包括贸易销售量、新增煤化工产品销售量） 

 

（四）加强项目前期管理，提高管理质量，科学把控建设节奏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生产运行和项目建设两条主线做好各项重点工作，紧跟发展

趋势、超前谋划布局，重点项目取得新的突破。 

1.在建项目 

（1）马朗煤矿建设项目 

项目配套设施建设已基本完成，满足目前生活、生产需要。 

手续办理方面，2023 年 7 月 24 日公司马朗煤矿取得了国家能源局产能置换批复，

8 月 1 日取得项目代码，8 月 14 日取得哈密市自然资源局土地预审和选址意见，9 月

15 日项目核准报告完成上会评审，并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后上报；9 月 21 日安全核准

报告完成上会评审，并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后上报至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审批；环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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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受理单已报送至生态环境部，正在审批中；10 月 17 日，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

中心出具关于《新疆巴里坤—伊吾县淖毛湖煤矿区马朗一号井田勘探报告》矿产资源

储量评审意见的函，同意报告通过评审；11 月 3 日取得空白区探矿权证。 

 

（2）江苏南通港吕四港区 LNG 接收站及配套项目 

6#20 万立方米储罐：项目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完成装置联调联试、干燥置换，

项目竣工验收，2024 年 3 月 19 日完成试生产手续办理工作。2024 年 4 月 1 日公司组

织预冷，4 月 9 日预冷完成，4 月 10 日进入试运行阶段。 

2#泊位建设项目：工可报告已编制完成，通航评估、安全预评价、海域使用论证、

海洋环评等专项报告已编制完成。其中：安全预评价已通过评审，正在向省交通局申

请批复阶段；海洋环评等待上会评审阶段。 

 

（3）哈萨克斯坦斋桑油气开发项目 

目前，项目区块现有总井数 56 口，其中：油井 31 口，气井 25 口。报告期内，

按照斋桑油气田稠油项目开发方案，有序推进各项工作。2023 年共完成 7 口新钻井的

地质设计及工程设计，现已选定钻井施工队伍，并完成 1 口井的动迁工作；完成 3 口

浅层直井的政府备案工作；完成了油田 Sarybulak 主区块浅层二叠系注采井网新油井

S-1002 的钻探，深层二叠系油藏的水平井网建设也已开工，逐步推进形成深层以水平

井井网+浅层注采井网勘探开发新布局。2024 年 1 月 27 日，公司收到《商务部关于下

达 2024 年第二批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的通知》（商贸函【2023】697 号），公司

获批 2024 年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 30 万吨。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油田 Sarybulak

主区块浅层二叠系注采井网新油井 S-1003 井已开钻，同时完成了 1022 井组设计修改

及井组 5 口井的地质设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068、2024-015 号公告） 

 

2.发展绿色能源业务 

（1）二氧化碳捕集及驱油项目 

一期建设 10 万吨/年示范项目 

该项目已于 2023 年 3 月中旬机械竣工，于 3 月 25 日顺利产出合格液态二氧化碳

产品，进入试运行阶段；于 9 月 8 日通过安全生产许可证首次取证核查，并于 11 月 6

日取得哈密市应急管理局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目前装置稳定运行。 

 

300 万吨/年 CCUS 项目 

该项目已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取得入园通知书，11 月 9 日取得项目备案；11 月

21 日取得建设用地批复；截止目前，项目已完成水土保持报告的编制工作，水资源论

证、社会稳定评价报告初稿已完成，正继续开展安评、能评、职评、环评等报告的编

制；项目已完成产品工艺路线、市场规模等前提条件的复核论证，12 月 12 日项目可

研已定稿，初设及详设的招标文件已完成；逐步启动各类前期手续办理。 

 

（2）绿电制氢与氢能一体化示范项目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公司依托自身企业优势，积极主动适应国内

外能源产业发展新形势，启动了以“绿色革命”为主题的第二次战略转型。除已推进

实施的二氧化碳捕集、封存和驱油（CCUS）项目外，公司制定了《氢能产业链发展战

略规划纲要》，明确了公司今后转型的另一重点方向是加速发展氢能产业。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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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产业链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0 年)》 

公司遵循从试点示范到规模推广再到大规模商用的规律，依托公司所在哈密淖毛

湖区域氢源及应用场景优势，按照“一年起步、三年打基础、五年初具规模”的发展

思路，推动氢能产业落地发展。2023-2024 年为氢能产业试点示范、布局阶段，建设“绿

氢+工业副产氢”+储氢+加氢站+氢能燃料重卡应用示范工程，开展氢能成本控制及氢

能交通应用的示范研究；2025-2027 年为氢能交通运输产业快速发展阶段，在淖毛湖

地区开展氢能交通运输领域大规模替代，通过交通运输场景应用实现氢能产业的综合

利用。 

报告期内，公司与嘉兴申能诚创、上海重塑能源共同签署氢能业务相关《股权合

作协议》，已成立合资公司，即新疆汇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各方将在氢资源获取、

氢能产业开发、新能源开发及配套装备制造方面进行合作，其中公司在建的首期“绿

电制氢及氢能一体化示范项目”（简称“氢能示范项目”）已纳入合资公司。（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2022-082、090 及 2023-044 号公告） 

项目手续：项目备案已取得；用地手续，制加氢部分建设用地规划已办理完成；

绿电部分，光伏电场用地租赁合同已签订；风电场永久用地已完成政府批复；绿电并

网意见已取得；安评、稳评、灾评、雷评、职评、能评、水土保持、水资源论证等报

告均已完成；环评报告，新能源部分批复已取得；排污许可证登记办理已完成；气瓶

充装许可证办理政府平台已受理，目前等待评审；消防验收审查意见住建局已发起审

批。 

配套氢能重卡：10 辆氢能重卡牵引车已上牌；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已投入场景使

用。 

建设进度：设计全部完成，所有设备进场安装完成，项目建设基本完成，正在收

尾消缺，全厂仪表系统调试完成，全厂电讯系统施工收尾；风电线路完成；目前正在

进行管线吹扫；35KV 外线具备送电条件；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加氢站已接收工业副

产氢气进入试运行。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58,563,493,722.06 61,588,728,345.74 -4.91 59,708,656,125.8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8,965,301,632.45 28,866,909,928.25 0.34 20,932,211,175.12 

营业收入 61,475,131,175.08 59,408,725,478.43 3.48 24,864,951,200.3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173,297,761.78 11,336,706,120.74 -54.37 5,003,112,468.5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541,459,693.69 11,071,870,151.55 -49.95 5,090,230,618.61 

经营活动产生 6,597,701,021.75 10,146,342,999.33 -34.97 6,049,013,9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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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8.15 45.05 
减少26.90个

百分点 
26.7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7953 1.7266 -53.94 0.768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7953 1.7266 -53.94 0.768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9,861,531,725.11 15,224,893,808.22 14,482,283,653.89 11,906,421,98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007,169,621.76 1,114,388,794.91 729,013,961.24 322,725,38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974,784,536.21 1,123,825,684.39 729,502,275.27 713,347,197.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53,878,949.90 2,428,288,563.30 -580,600,285.00 2,596,133,793.5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6,04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1,37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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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份

数

量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346,948 2,247,540,036 34.23 0 质押 847,126,544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12,658,100 181,094,687 2.76 0 未知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睿远成长价值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497,595 118,766,726 1.81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

组合 
9,822,796 79,100,372 1.2 0 未知  其他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512,500 69,707,300 1.06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0 66,675,060 1.02 0 未知  

国有

法人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港股通（创

新策略） 

-3,648,433 56,504,990 0.86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

组合 
43,000,000 55,000,000 0.84 0 未知  其他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822,300 44,827,810 0.68 0 未知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4,618,100 42,032,010 0.64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报告期内，广汇集团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持有人实施自主换

股，致广汇集团持股总数存在变动的情形。2.截止本报告期末，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未有属于广汇集团一致行动人的情形。3.

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16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3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3年 2022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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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 51.56 53.55 -1.9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5,541,459,693.69 11,071,870,151.55 -49.95 

EBITDA全部债务比 0.43 0.75 -42.67 

利息保障倍数 7.79 15.39 -49.38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 58,563,493,722.06 元，同比下降 4.91%；实现营业收入

61,475,131,175.08 元，同比增长 3.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73,297,761.78

元，同比下降 54.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5,541,459,693.69 元，同比下降 49.9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97,701,021.75

元，同比下降 34.97%。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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